
住宿條款 
2026 年 2 ⽉ 28 ⽇ 

住宿場所名稱： Villa El Cielo Myoko 
第 1 條（適⽤範圍） 
住宿場所與旅客訂⽴的住宿契約及相關契約，依本通則辦理，本通則未規定之事項，適⽤法
律法規（含依其制定之規範，下同） 以下亦同)。)或⼀般習慣。 
2 若住宿設施同意特別約定，且該特別約定不違反法律、法規等及習慣，則即使有前款規定，
仍以該特別約定為準。 
 
第 2 條（申請住宿契約） 
欲與本住宿設施申請住宿契約者，應向本住宿設施提供下列事項。 
(1) 旅客姓名及聯絡詳情 
(2) 住宿⽇期及預計抵達時間 
(3) 住宿費率（原則上以銷售網站上公佈的住宿費率為準） 
(4) 本住宿設施認為必要的其他事項。 
2. 住宿期間，若住宿客⼈要求延⻑住宿，超出前項第 2 ⽬所定⽇期時，本住宿設施視為新的
住宿契約申請。 
 
第 3 條（住宿契約的成⽴等） 
住宿契約應於本住宿設施接受前條所述申請時成⽴。但住宿設施證明其未同意者，不在此限。 
2 依前項規定訂⽴住宿契約時，應於本住宿設施指定⽇期前⽀付所定之訂⾦，其⾦額以住宿
期間之費⽤為限。 
3 訂⾦應⾸先⽤於⽀付旅客最終應⽀付的住宿費⽤，若發⽣適⽤第 6 條和第 18 條規定的情況，
押⾦應按照先罰款後賠償的順序扣除，餘額應按照第 12 條規定在⽀付費⽤時退還。 
4 若第 2 款所述的申請費⽤未於住宿機構根據同款規定指定的⽇期前⽀付，則住宿契約即失
效。然⽽，只有當住宿設施在指定⽀付申請費⽤的⽇期時，已將此規定通知旅客，此規定才
適⽤。 
 
第 4 條（不要求⽀付保證⾦的特別協議） 
儘管有前條第 2 款的規定，本住宿設施仍可在訂⽴契約後，接受同款規定的不要求⽀付保證
⾦的特別協議。 
⼆ 住宿場所於接受住宿契約申請時，如未要求⽀付前條第⼆項規定之保證⾦，或未指定⽀付
該保證⾦之⽇期，應視為已遵守前項規定之特別約定。 
 
第 4-2 條 (請求配合住宿場所之感染預防措施) 
住宿場所得請求擬⼊住宿者依旅館業法(1948 年法律第 138 號)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配合。 
 
第 5 條（拒絕簽訂住宿契約） 
在下列情況下，住宿機構可拒絕簽訂住宿契約。 
(1) 住宿申請不符合本「⼀般使⽤條件」時。 
(2) 因滿額⽽無法提供房間時。 
(3) 當認為住宿申請⼈有可能做出與住宿相關的違反法律規定、公共秩序或良好⾵俗的⾏為
時。 



(4) 當認為尋求住宿者屬於下列⼀⾄三種情況時。 
i. 擬住宿者屬於下列情形之⼀ 
⼀、《防⽌黑幫不法⾏為法》（1991 年第 77 號法律）第 2 條第 2 項所定之黑幫（以下簡稱
「黑幫」）； 
⼆、 同條第 6 項所定之黑幫成員（以下簡稱為「黑幫成員」）, 準成員或相關⼈⼠； 
三、 反社會勢⼒，例如黑幫、黑幫的準成員或與黑幫有關的⼈。 
ii. 法⼈或其他組織，其業務活動由黑道或黑道 
iii. 其任何⾼級⼈員屬於幫派成員類別的法⼈。 
(5) 擬⼊住住宿的⼈說了或做了對其他客⼈造成重⼤不便的事情。這也包括本住宿條約總則
補充條款第 2 條中規定的厚⽣勞動省所公佈的可能屬於《旅館業法》第 5 條第 1 款第 2 項
（違法⾏為等）的具體事例（包括尋求住宿者為第⼀⼈的情況）。 
(6) 尋求住宿者為旅館業法第 4-2 條第 1 款第 2 項所定義的特定傳染病患者等（以下簡稱「特
定傳染病患者等」）時。(7) 尋求住宿者為旅館業法第 4-2 條第 1 款第 2 項所定義的特定傳
染病患者等（以下簡稱「特定傳染病患者等」）時。 
(7) 對住宿提出暴⼒要求⾏為或超過合理範圍的負擔要求時（當要求住宿者受到《消除殘障
歧視法》（2013 年第 65 號法律，以下簡稱「《消除殘障歧視法》」）的約束時）。以下簡
稱「消除對殘疾⼈歧視法」）。第 7 條第 2 款或第 8 條第 2 款），但尋求遷尌者依據第 7 條
第 2 款或第 8 條第 2 款之規定要求消除社會障礙時除外。） (7) 尋求住宿之⼈。 
(8) 擬住宿者重複向本住宿提出旅館法施⾏細則第 5-6 條規定（本住宿基本條件補充規定第 3 
條也有原⽂說明）的請求，其負擔過重，可能嚴重妨礙向其他住宿者提供住宿相關服務時。 
(9) 因⾃然災害、設施故障或其他不可避免的原因⽽無法接待客⼈時。 
(10) 當認為尋求住宿者有可能破壞住宿設施的和平運作時，如對住宿設施的⼯作⼈員及其他
旅客進⾏辱罵、毆打、威脅、勒索、欺詐、⻑時間限制住宿設施⼯作⼈員的⾏為，或⼲擾住
宿設施⼯作⼈員⼯作的⾏為。 
(11) 尋求住宿者在社交媒體服務（SNS）或佈告欄等發佈誹謗、不實或惡意的內容，針對住
宿場所的員⼯或其他住宿者時。 
(12) 尋求住宿者醉酒等，可能對住宿設施的員⼯及其他住宿客⼈造成重⼤不便時，或其⾔⾏
對住宿設施的員⼯及其他住宿客⼈造成重⼤不便時。 
(13) 尋求住宿者過去曾與本住宿或 PLAY&co Ltd. 經營的住宿發⽣糾紛時。 
 
第 6 條（住宿客⼈解除契約的權利） 
住宿客⼈可向本住宿設施提出解除住宿契約。 
2 由於住宿客⼈的原因，住宿客⼈取消全部或部分住宿契約時(本住宿設施根據第 3 條第 2 項
規定指定申請費⽤的⽀付⽇期並要求⽀付費⽤，⽽住宿客⼈在⽀付費⽤之前取消住宿契約時
除外)，本住宿設施將 在此情況下，應根據申請住宿契約時的取消政策收取罰⾦。但是，在
本住宿設施已遵守第 4 條第 1 款的特別約定的情況下，只有在住宿設施已通知客⼈有義務在
客⼈根據特別約定取消住宿契約時⽀付罰⾦時，才屬於此種情況。 
3 如果客⼈在住宿當⽇ 23:00（或預計到達時間 1⼩時後，如果在住宿契約時已提前指定）未
到達⽽未聯絡，本住宿設施可視為客⼈已取消住宿契約。 
 
第 7 條（本住宿設施解除契約的權利） 
本住宿設施可在下列情況下解除住宿契約。 
(1) 當確認住宿者有可能做出與住宿相關的違反法律規定、公共秩序或良好⾵俗的⾏為，或



確認該住宿者已做出此類⾏為。 
(2) 當確認住宿者屬於以下 1 ⾄ 3 類中的任何⼀種。 
i. 黑道、黑幫成員、準黑幫成員或與黑道有關的⼈以及其他反社會勢⼒ 
ii. 當客⼈是法⼈或其他組織，其業務活動是由幫派分⼦或幫派分⼦所控制 
iii 當客⼈是法⼈，⽽其⾼級職員之⼀是幫派分⼦。法⼈的其中⼀名⾼級職員是犯罪集團的成
員。 
(3) 當房客的⾔⾏對其他房客造成重⼤不便時。這也包括本住宿條約總則補充條款第 2 條所規
定的厚⽣勞動省所公佈的旅館業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違法⾏為等）中可能發⽣的具體事
例（包括擬⼊住者為第⼀⼈的情況）。 
(4) 住宿客⼈為特定傳染病患者等時。 
(5) 對住宿有暴⼒要求⾏為或要求超過合理範圍的負擔時(消除對殘疾⼈歧視法第 7 條第 2 項
或第 8 條第 2 項規定的客⼈要求消除社會障礙時除外)。(5) 如果客⼈無法使⽤住宿。 
(6) 住宿客⼈多次向本住宿設施提出《旅館法施⾏細則》第 5-6 條（本住宿條約總則補充規定
第 3 條也有原⽂說明）所定義的請求，其執⾏負擔過重，可能嚴重妨礙向其他住宿客⼈提供
住宿相關服務時。 
(7) 因⾃然災害等不可抗⼒原因⽽無法為客⼈提供住宿服務時。 
(8) 住宿客⼈未遵守在禁⽌吸煙的場所吸煙、在臥室吸煙、擾亂消防設備等禁⽌事項，或在
住宿設施內有標⽰或住宿設施⼯作⼈員有解釋的情況下，使⽤指南中的其他禁⽌事項時。 
(9) 當認為客⼈有可能破壞住宿設施的和平運作時，例如辱罵、毆打、威脅、勒索、欺詐、
⻑時間限制住宿設施員⼯或阻礙住宿設施員⼯對住宿設施員⼯及其他客⼈的⼯作。 
(10) 住宿客⼈在社交媒體服務（SNS）或佈告欄等發佈針對住宿設施員⼯或其他住宿客⼈的
誹謗、不實或惡意內容時。 
(11) 住宿客⼈醉酒等，可能對住宿設施的員⼯及其他住宿客⼈造成重⼤不便時，或住宿客⼈
的⾔⾏對住宿設施的員⼯及其他住宿客⼈造成重⼤不便時。 
(12) 住宿客⼈過去曾與本住宿設施或 PLAY&co Ltd. 經營的住宿設施發⽣爭執。 
(13) 住宿客⼈違反本住宿條款所述事項時。 
2 本住宿設施依前項規定解除住宿契約時，不退還住宿客⼈已⽀付的住宿費⽤。 
 
第 8 條（住宿登記） 
住宿當⽇，客⼈應在住宿接待處登記以下事項。 
(1) 旅客姓名、年齡、性別、住址、聯絡⽅式及職業。 
(2) 若為外籍⼈⼠，國籍、護照號碼、⼊境地點及⼊境⽇期。護照將於辦理登機⼿續時影印
或以電⼦⽅式儲存。 
(3) 住宿機構認為必要的其他事項。 
2 如住宿旅客擬以信⽤卡或其他⽅式⽀付第⼗⼆條規定之費⽤，應於登記時依前項規定預先
出⽰。 
 
第 9 條（客房使⽤時間） 
本住宿設施的客房使⽤時間為⼊住當⽇ 16:00 ⾄次⽇ 11:00。但連續住宿時，除抵達當⽇和
離開當⽇外，賓客可全天使⽤客房。 
2 儘管有前款規定，住宿機構仍可接受在前款規定的時間之外使⽤客房。在此情況下，應收
取以下額外費⽤。 
(1) 如果您在離店當⽇上午 11:00 之後離開，我們將收取相當於⼀晚住宿費 50% 的額外費⽤。 



(2) 若您在離店當⽇中午 12:00 之後離開，我們將不收取上述第 1 款所述的額外費⽤，但您將
被收取相當於⼀晚住宿費的額外費⽤。 
 
第 10 條 (遵守指⽰) 
在住宿設施內展⽰或由住宿設施員⼯說明的情況下，旅客應遵守住宿設施內的使⽤指⽰。 
 
第 11 條（開放時間） 
住宿主要設施的開放時間如下： 1. 
依照第 9 條規定的使⽤時間 
2.如有必要或不可避免的情況，可臨時變更前款開放時間。在此情況下，將通過適當⽅式予
以通知。 
 
第 12 條（費⽤⽀付） 
住宿客⼈應⽀付的住宿費⽤等，應按照銷售網站上的規定⽀付。 
2 在第 3 條規定的押⾦和住宿費無法抵消且住宿費較⾼的情況下，前項住宿費等的⽀付應在
客⼈離店時或住宿設施要求時在前臺使⽤住宿設施接受的信⽤卡等進⾏。第 9 條規定的附加
費和第 18 條規定的賠償費或罰款也應⼀併結算。 
3 住宿設施向旅客提供房間並供其使⽤後，即使旅客⾃願不⼊住，仍應收取住宿費。 
 
第 13 條（住宿設施的責任） 
住宿設施應賠償因履⾏或不履⾏住宿契約及相關約定⽽對住宿客⼈造成的損害。但是，若該
損害並⾮由住宿設施的下列原因造成，則不適⽤。 
(1) 本住宿設施原則上每天都會進⾏清掃和安全檢查，但連續住宿的客⼈或在住宿設施開放
⽇連續住宿的客⼈的包房內的床單更換除外，但如果發⽣其他客⼈的破壞、污染、帶⼊傳染
病、害蟲、動物或異味物品，或違反禁煙規定吸煙、發⽣⽕災等。 
(2) ⾃然災害、⽕災、暴動、停電、停⽔、停⽤公共⽡斯及⾏政機關要求關閉。 
(3) 由封存⾷品、住宿⽅只做了安排的第三⽅提供的便當或客⼈⾃⾏帶⼊的飲⾷造成的健康
危害或⾷物中毒。 
(4) ⼀般認為⾮住宿設施所造成的任何其他損害。 
2. 依前款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無法提供住宿者，住宿提供者僅退還無法提供住宿當⽇之住宿
費，並依下條規定安排其他住宿。但是，提供調解的住宿設施的住宿費應由住宿提供者承擔。 
3. 僅在連續住宿的客⼈要求下，住宿每四天免費更換⼀次房間內的床單、收集垃圾、更換房
間內的⽣活⽤品。 
4. 出于卫⽣原因，住宿⽅可能会为连续⼊住的客⼈打扫房间。清潔⼯作將在事先通知住客並
考慮到住客便利的情況下進⾏。 
5. 本旅館已投保⽕災等旅館責任保險。 
 
第 14 條 (無法提供契約房間時的處理) 
本住宿設施無法向住宿客⼈提供契約房間時，應在住宿客⼈同意的情況下，盡可能安排條件
相同的其他住宿設施。住宿設施承擔前往住宿設施的交通費⽤，僅限於客⼈於住宿⾸⽇前來
住宿設施前台，且住宿設施與客⼈已就住宿設施達成 協議的情況。 
2 儘管有前項規定，若本住宿設施無法找到其他住宿設施時，將向該住宿客⼈⽀付相當於罰
款⾦額的賠償⾦，該賠償⾦將被⽤於損害賠償⾦額中。但是，如果沒有可歸咎於住宿設施的



原因⽽無法提供房間，則不⽀付賠償費⽤。對於不適合社會使⽤的交通費⽤或過度升級，也
不會⽀付賠償費⽤。 
 
第 15 條（寄存物品等的處理） 
本住宿設施不接受旅客的現⾦或貴重物品。本住宿設施接受客⼈的現⾦或貴重物品委託時，
對於客⼈未事先告知種類與價值之情況下，如寄存物品遺失或損壞，本住宿設施不負責。 
2 如客⼈在本住宿設施前台遺留的物品遺失或損壞，因不可抗⼒造成的遺失或損壞，本住宿
設施不承擔責任，並免除損壞賠償責任。 
3 若因客⼈故意或重⼤過失造成客⼈攜帶⾄本住宿的物品遺失或損壞，本住宿應賠償損失。
但是，對於客⼈未事先說明種類和價格的物品，只有在本住宿設施故意或重⼤過失的情況下，
本住宿設施才會對損壞進⾏ 50,000 ⽇圓以下的賠償。 
 
第 16 條（住宿客⼈⾏李或個⼈財物的存放） 
如果住宿客⼈的相關⾏李在⼊住前已抵達住宿機構，則應負責任地將其存放，並在住宿客⼈
於前臺辦理⼊住⼿續時將其移交，前提是住宿客⼈已事先與住宿機構聯繫寄送⾏李，且住宿
機構已同意。然⽽，在未經客⼈事先通知和住宿機構批准的情況下，住宿機構不對⾏李的存
在或不存在、快遞誤送或遲送負責。 
2 如果客⼈的⾏李或個⼈物品在客⼈退房後遺留在住宿設施內，且找到⾏李或個⼈物品的物
主，住宿設施應聯絡物主並請求指⽰。但是，如果物主沒有給予指⽰，或者無法找到物主，
⾏李將被保管七天（包括發現當天），七天之後將向最近的警察局報案。若聯絡到失主，⽽
⼜有必要將物品送出或處置，則所有費⽤應由相關失主承擔，即使失主已明確放棄所有權，
仍須就相關費⽤與住宿設施結清。 
 
第 17條 (停⾞位和⾃⾏⾞停放責任) 
住宿設施對於使⽤住宿設施期間汽⾞、摩托⾞或⾃⾏⾞的停⾞不承擔任何責任。 
 
第 18 條 (住宿客⼈的責任) 
因住宿客⼈的故意或疏忽過失⽽造成住宿損壞時，住宿客⼈應賠償住宿損壞，並向住宿⽀付
罰款。下列事項不得視為其中之⼀，⽽應全部視為其中之⼀。 
(1) 在住宿內、陽台或屋頂上吸煙：罰款 20,000 ⽇元。 
(2) 在住宿內或垃圾桶內丟棄煙蒂：罰款 20,000 ⽇元。 
(3) 在廁所外⼤⼩便：罰款 20,000 ⽇元。 
(4) 在盥洗室或浴室內染髮：罰款 20,000 ⽇圓。 
(5) 攜帶寵物或動物⼊內：處罰 20,000 ⽇元。 
(6) 在固定物上嘔吐或流⾎：罰款 10,000 ⽇圓。 
(7) 遺失鑰匙：⼀般鑰匙懲罰 5,000 ⽇元，特殊鑰匙懲罰 30,000 ⽇元，若補發費⽤超過罰⾦
額度，差額另⾏收取。 
(8) 毀損或損壞設備及固定裝置：恢復原狀之⾦額（購買或維修費⽤）。 
(9) 暫停銷售房間或住宿床位：罰款應為暫停住宿期間天數的住宿費。 
(10) 如發⽣本款所述事件或需要進⾏正常清潔以外的清潔的類似事件：房客有義務⽀付額外
的清潔 費⽤，與相關罰款分開計算。 
 
第 19 條（拒絕簽訂住宿設施以外的服務使⽤契約或解除契約） 



住宿設施在第 7.1 條的全部項⽬均由住宿客⼈或住宿設施以外的服務使⽤⼈（以下稱「服務
使⽤⼈」）更換時（視情況⽽定），可拒絕簽訂住宿設施以外的服務使⽤契約或解除契約。
此情況，本賓館有權不接受住宿以外的服務使⽤契約，或終⽌契約。 
 
第 20 條（網際網路通訊） 
住宿區內的網路通訊使⽤，由服務使⽤⼈負責。網路通訊有可能因電信公司或其他障礙⽽中
斷或暫停，恕不另⾏通知。 
2 因住宿服務使⽤者的網路通訊中斷或停⽌⽽對住宿服務使⽤者造成的任何損害，⾮住宿服
務的責任，住宿服務不承擔任何責任。 
3 若住宿服務使⽤者不當使⽤網路通訊，對住宿服務及第三⼈造成損害時，住宿服務使⽤者
應對住宿服務進⾏賠償。 
 
第 21 條（顧客騷擾⾏動指導⽅針） 
若住宿服務使⽤者在住宿地點發⽣顧客騷擾⾏為，將按照第七條和第⼗九條的規定終⽌合同。
根據情況，將聯絡警⽅和律師，並採取法律⾏動或其他嚴厲措施。 
2 前條中的客戶騷擾定義如下 
(1) ⾝體和精神侵犯（攻擊、傷害、威脅、誹謗、詆毀、侮辱、辱罵） 
(2) 威嚇、歧視或性的語⾔或⾏為 
(3) 要求不提供服務和過度提供服務 
(4) 無合理理由要求道歉 
(5) 連續、持續或過度的語⾔或⾏為（例如：⻑時間扣留、通電話或坐下） 
(6) 對住宿地員⼯進⾏跟蹤和⼈⾝攻擊 
(7) 未經同意且無正當理由的錄⾳和錄影 
(8) 在社交網站和告⽰板上散布誹謗和虛假信息 
(9) 過度討價還價，無理交換物品或要求⾦錢賠償。 
(10) 其他超出社會可接受範圍的攻擊、要求、⾔⾏。 
 
第 22 條（其他詳細規定和責任範圍） 
住宿的其他詳細規定和責任範圍如下。 
(1) 根據《消防法》的規定，住宿各處均設有⽕警警報器，若警報器偵測到⽕災或其他原因，
則可進⾏廣播。如果客⼈因廣播⽽遭受損失，住宿不承擔任何責任。 
(2) 未經許可，不得在客房內或住宿地點使⽤攝影、錄影、DVD 或任何其他⽤於商業⽬的的
設備。即使為私⼈拍攝或錄影，未經許可將內容⽤於商業⽬的，在網路上發布或透過社交媒
體散布或直播等，亦屬禁⽌，違者可能⾯臨法律追究。 
(3) 請勿在您的房間內會客。 
(4) 除依據「⼀般住宿條件」第 2 條登記的訪客（包括陪同⼈員）外，其他訪客不得在客房
內會客或住宿。 
(5) 本住宿設施收到代客⼈交付的物品時，若⾮因本住宿設施的原因造成物品的損失或損壞，
本住宿設施不承擔任何責任。 
(6) 不允許以本住宿設施的地址作為居住地申請居留。住宿證明 「將作為住宿證明簽發，⽽ 」
居留證明 "將不予簽發。 
(7) 如果設有⾃留地，除⾮是由於住宿場所的原因造成，否則住宿場所對相關區域的問題或
事故不承擔任何責任。 



(8) 若住宿客⼈違反本條款⽽造成⿇煩時，住宿場所的管理公司 PLAY&co Ltd 將記錄相關資
訊，並在某些情況下拒絕住宿客⼈使⽤ PLAY&co Ltd 所經營的住宿場所。 
 
第 23 條（住宿條款的變更） 
本住宿條款有變更的可能。 
 
第 24 條（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住宿設施與服務使⽤者之間發⽣的糾紛，應以⽇本法律為準據法。東京地⽅法院或東京簡易
法院為初審法院。 
 

補充規定 
 
補充規定第 1 條（住宿場所員⼯之應對） 
住宿場所員⼯應依補充規定第 7 條、第 9 條、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8 條、第 22 條、第 2 條及其他相關條款應對來賓。 
 
 
《補充規定》第 2 條（厚⽣勞動省公布，造成滋擾的⾔⾏。(原⽂只有⽇⽂版）) 
可能屬於《旅館業法》第 5 條第 1 款第 2 項（違法⾏為等）的事例。 
(在所有情況下，包括尋求住宿者喝醉的情況）。 
 
(1) 如果尋求住宿者⾛近員⼯或其他住客，並重複對其咳嗽或吐痰，或抓住或推搡員⼯或其
他住客，則可能觸犯襲擊罪。 
 
(2) 如果打算在旅館或酒店住宿的⼈⾼聲辱骂根據本法第 4-2(1)條請求合作的雇員，意圖阻
礙旅館或酒店的業務，或憤怒地⼤聲說沒有合作的必要，或當著其他客⼈的⾯⼤聲說該⼈患
有特定的傳染病，並強迫旅館或酒店進⾏處理 (2) 如果違法者意圖⼲擾旅館或酒店的業務，
向旅館或酒店⼯作⼈員⼤聲喧嘩，或者違法者意圖⼲擾旅館或酒店的業務，則可能構成妨礙
旅館或酒店業務罪。 
 
(3) 如果打算在旅館或酒店住宿的⼈，未經員⼯或其他客⼈同意，或使其難以表達不同意，
或利⽤此情況，對員⼯或其他客⼈作出猥褻⾏為，則可成⽴不同意猥褻罪。 
 
(4) 如果打算⼊住旅館的⼈在公眾可看⾒的地⽅向員⼯或其他賓客展⽰其裸體，則可能會構
成公開猥褻罪或違反《不雅⾏為法》。 
 
(5) 如果打算過夜的⼈故意破壞或污損場所內的設備或設施，則可能構成破壞財產罪。 
 
(6) 如果打算在旅館過夜的⼈告知員⼯對⽣命、⾝體、⾃由、榮譽或財產的具體損害，例如
說「我要在 SNS 上給這家旅館寫差評」或「我要放⽕燒了這家旅館」，則可能構成恐嚇罪。 
 
(7) 如果打算⼊住旅館的⼈威脅員⼯，例如說「如果你不給我們免費住宿，我們就會在社交
網站上發表對這家旅館的差評」，則可能成⽴勒索未遂。 



 
(8) 如果打算在旅館住宿的⼈威脅員⼯，告知員⼯將傷害其⽣命、⾝體、⾃由、名譽或財產，
或以毆打⽅式迫使員⼯跪下，則可能觸犯敲詐罪。 
 
(9) 如果尋求住宿者在不特定⼈數⾯前侮辱員⼯，稱其為 「愚蠢」、「醜陋 」等，則可能觸
犯侮辱罪。 
 
(10) 如果打算⼊住旅館的⼈使⽤極其粗魯或暴⼒的語⾔或⾏為，給其他客⼈造成⿇煩，則可
能觸犯輕微罪⾏。 
 
(11) 如果打算⼊住旅館的⼈偽造住宿⼈數或未在到期⽇前⽀付住宿費⽤，則可能觸犯欺詐罪。 
 
 
《補充規定》第 3 條（旅館法施⾏細則第 5-6 條。(原⽂只有⽇⽂版） 
厚⽣勞動省條例根據本法第 5 條第 1 款第 3 項規定者，應屬於下列任何⼀項，可能嚴重妨礙
向其他住宿者提供住宿相關服務者。 
 
(1) 要求降低住宿費或其他內容不易達成的事項（要求消除《促進消除殘障歧視法》（2013 
年第 65 號法令）第 2 條第 2 項規定的與住宿相關的社會障礙時除外）。 
 
(⼆）涉及粗俗或辱罵性語⾔或⾏為，或其他對員⼯造成⾝體或精神負擔的語⾔或⾏為，且需
要付出⽐通常情況下對待提出請求者更多的努⼒的請求（不包括因經營者根據《促進消除基
於殘疾的歧視法》第 8(1)條或其他等同的合理理由對尋求遷尌者進⾏不公正的歧視性對待⽽
產⽣的請求。） (不包括因經營者根據《消除基於殘疾的歧視促進法》第 8(1)條或其他等同
的合理理由對尋求住宿者進⾏不公正的歧視性待遇⽽產⽣的情況）。 
 
 
《補充規定》 第 4 條（三溫暖使⽤時的禁⽌攜帶物品及檢驗事項） 
在本住宿場所使⽤三溫暖時，禁⽌下列⾏為： 
 
（1）在桑拿房或休息區等場所吸煙。 
這包括⾹煙、加熱煙草製品、電⼦煙、⽔煙及其他類似吸煙器具和易燃物品。 
 
（2）在桑拿房內懸掛或放置泳⾐、⽑⼱或其他易燃物品。 
 
（3）攜帶、使⽤或存放可能因發熱、點燃或著⽕⽽引發⽕災的物品，例如電池、電器設備
或噴霧劑。 
 
（4）使⽤住宿場所指定或提供的⾹氛以外的⾹氛。 
 
2. 如發現違反前款所列任何禁⽌⾏為，住宿場所有權處以罰款並拒絕客⼈再次使⽤該設施。 
 
3. 住宿⽅對因各段落所列禁⽌⾏為或類似不當使⽤⽽引起的⽕災、事故、損壞等不承擔任何



責任。 


